






高补贴5000平方米 ， 经认定的市招商引资特大项目 （或预备项

目）办公场地最高补贴10000平方米。补贴标准为场地 租金补助

50%, 每平方米补助最高不超过10元。

3. 房租滞纳金、管理费不纳入补贴范围。获得租金补贴（优

惠）的企业，不得转租场地。进驻单位连续一个月无人办公、 生

产或不充分利用场地的，不再给予房租补贴或 优惠。进驻单位入

驻后如达不到约定条件 ， 不再享受低成本空间的租金补贴政策。

四、 租金补助期限

自企业备案完成次月起至2023年12月。

五、 申报工作流程

1. 企业备案。 符合条件的企业在2021年8月后，本实施细

则出台前巳签订租赁合同入驻的，须补办备案手续；本实施细则

出台后符合条件的拟入驻企业根据要求提交相关资料进行审核

备案 ，备案完成后镇投资促进中心书面通知产业园与拟入驻企业

签订租赁合同， 安排入驻；

2. 每年12月 ， 巳备案的入驻企业填写《入驻 市重点招商园

区（低成本空间）企业租金补助申请表》并提供相关资料集中向

镇政府申报一次租金补助；

3. 镇投资促进中心将补助金额纳入单位下年度财政预

算，并按照镇财政制度要求进行拨付。

六、 申报材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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